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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关于《北京市自然灾害调查评估暂行
办法(征求意见稿)》起草情况的说明

为推动提升应对和防范自然灾害能力水平，切实维护人民群

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，北京市应急管理局研究起草了《北

京市自然灾害调查评估暂行办法(征求意见稿)》(以下简称办

法)。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。

一、办法起草的必要性

（一）贯彻落实防灾减灾救灾决策部署的需要

党中央、国务院及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防灾减灾救灾工作，

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，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、生命至

上，有效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，为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指明

了方向、提供了根本遵循。2025 年 8 月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自

然灾害调查评估暂行办法》，应急管理部要求各省市制定具体办

法。

（二）依法依规开展自然灾害调查评估工作的需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》规定要查明突发事件发

生经过和原因，总结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的经验教训，制定改

进措施。《北京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》规定及时组织开展突

发事件调查处理及责任追究工作。本市需要从市级层面加强制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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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，对此项工作加以规范。

（三）新形势下有效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的需要

近年来本市极端天气趋强趋重趋频，自然灾害的突发性和灾

害后果影响的严重性愈发明显，迫切需要从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

社会影响的灾害中，深入剖析暴露出来的突出问题，有针对性补

齐短板漏洞，举一反三、汲取教训，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，切

实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。

二、办法起草的总体思路和主要内容

（一）总体思路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践

行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，推动各级政府切实担负维护首都安全稳

定的政治责任，统筹发展和安全，强化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，加

快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。参照《自然灾害调查评估

暂行办法》，重点完善自然灾害调查评估、挂牌督办工作机制，

明确相应的启动条件和程序。注重实践实效，细化调查组织和内

容，健全灾害调查评估工作体系，强化汲取教训，提升防灾减灾

救灾能力。

（二）主要内容

办法共 6 章，包括总则、调查评估组织、调查评估实施、调

查评估报告、调查评估保障以及附则，共 30 条。主要内容如下:

1.调查评估实施主体。明确自然灾害调查评估工作分级组织

开展，特别重大自然灾害调查评估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；重大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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较大自然灾害调查评估由市人民政府组织实施；一般自然灾害调

查评估由区级人民政府（含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）视情组

织开展。

2.调查评估启动标准、启动程序和挂牌督办。办法延续国务

院办公厅文件规定，充分考虑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等情形，规定了

市级层面灾害调查评估启动条件。启动程序上，明确负责调查评

估的政府决定启动调查评估工作，或者由同级应急管理部门会同

有关部门、单位对灾害情况和影响进行研判，提出调查评估启动

建议，报本级政府批准后启动调查评估工作。对典型的一般自然

灾害，由市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挂牌督办，并视情派出工作组督

促指导，市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承担挂牌督办具体工作。

3.调查评估组组成、实施、报告。明确调查评估组由调查评

估牵头部门、灾害防治主管部门、应急处置相关部门以及受灾地

区人民政府有关人员组成，可以聘请有关专家和技术服务机构人

员参与调查评估工作。明确受灾地区人民政府应当及时组织收

集、汇总相关灾情信息，调查评估组委托相关技术服务机构开展

勘查探测等工作，相关问题线索移交等情况。明确调查评估报告

内容，调查评估报告形成及延长时限，调查评估报告向社会公布，

整改工作落实等要求。

4.调查评估保障。明确加强调查评估专业力量和技术服务保

障，建立调查评估工作资金保障机制，信息化建设和信息共享等

要求。


